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科研领域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科研领域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

工作，及时掌握涉及科研活动的重大突发事件动态，及时、

准确掌握和有效处置科研领域突发事件，按照《科技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科研领域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函》（国

科办函监[2019]248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突发公共事件信

息报告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重大突发事件是指科研活动中

出现的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或者在科研领域

发生的紧急敏感情况。

第二条 报送责任主体。科研中心是学院报送科研领域

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责任主体。

科研中心要及时做好应对处置工作，同时按照要求严格

履行信息报送责任，切实做到及时、客观、真实，杜绝迟报、

误报，谎报、瞒报、漏报等现象。

第三条 报送范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涉嫌严重违反科研诚信要求、严重违背科研伦理规范

等，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

2.科学研究中发生的重大人员伤亡、有毒有害实验品泄

露、样品污染扩散、保密信息泄露等紧急事件；

3.与科研活动密切相关，已经或可能在社会上形成舆论

热点的敏感事件；



4.科研领域出现的涉嫌违反法律法规，可能带来重大负

面影响的事件；

5.其他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的重大

突发事件。

第四条 信息报送内容。

1.按照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信息报送分为首次报送、

二次报送、续报和终报。

2.首次报送应当报告信息来源、接报时间、发生时间和

地点、发生单位、事件简要情况、涉及的科研活动和人员基

本情况、采取的初步措施等（详见“山西药科职业学院科研领

域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格式”）；二次报送应当报告事件的具体

情况、已采取的措施、舆情反映、对科研工作及社会影响等

的初步评估、处置应对安排等；续报原则上只报告事态发展

或处置的进展情况。

3.要加强对突发事件信息的研判、分析，处理好定量与

定性的关系，对未达到规定报告范围和标准，但发生地点敏

感、人员身份特殊、持续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或有其

他特殊情况的突发事件也应及时报告。

4.重大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及时对事件发生原因、

处置过程及结果、工作建议等进行总结、评估，形成总结报

告。

5.重大突发事件信息报送的内容要客观简明，准确。

第五条 信息报送程序。

1.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部门、单位，应当按照应急处置



要求，向科研中心报送信息。

2.科研中心接到报送的重大突发事件信息后，要立即进

行研判、核实，凡属于报送范围、达到报送标准及要求的，

应在规定时间限内，逐级报送上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第六条 信息报送时限。

1.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 24小时内应当完成首次报送，72

小时内完成二次报送。续报和终报应当根据进展情况及时报

送。

2.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部门、单位，应当在 1小时内向

科研中心报送信息；科研中心接到各部门、单位报送的信息，

应在 2小时内做出研判报送院领导，并向上级部门报送。

3.特别重大、紧急的信息，可先通过电话报送，再按要

求报送书面材料。

第七条 信息报送组织领导。

1.各部门、单位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

意识,充分认识做好科研领域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重要

性，把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提到重要议事议程，摆在突出

位置。

2.各部门、单位要及时准确地报送突发事件信息，不得

迟报、漏报、瞒报、谎报。情况紧急来不及形成文字材料的，

可先电话报告，再文字报告；来不及报告详细情况的，可先

初报，随后续报要按照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格式报送信

息，做到格式规范、要素齐全。

3.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妥善解决



科研领域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突发事

件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第八条 信息报送工作纪律。

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明确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责

任，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严肃工作纪律。学院纪检监察部门

应对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迟报、漏报、

瞒报、谎报突发事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对迟

报、漏报、瞒报、谎报突发事件信息情节严重，造成较大负

面影响的相关责任人员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山西药科职业学院科研领域突发事件信息报送格式


